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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卫请〔2021〕116号 签发人：胡德宁

韶关市防控办隔离管理工作专班关于申请
市辖三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

2022 年工作经费的请示

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:

按照省、市疫情防控有关会议、指示精神，落实省防控指挥

办工作方案（2021 年第 2 版）要求以及最新的疫情防控相关要

求，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隔离管理相关工作。根据《广东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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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肺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健康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指引的

通知》（粤防疫指办函〔2021〕338 号）和《韶关市集中隔离医

学观察场所设置方案》（韶卫函〔2021〕85 号），禁止入境人员

和本地人员在同一场所隔离，我市必须至少设置两个市、区共建

的备用隔离场所，考虑到隔离场所轮休整改提升的需要，在武江

区、浈江区和曲江区各设置一个市、区共建的备用隔离场所，共

建点的日常运作、驻点工作人员选派由市辖三区防控办负责。

根据市政府领导在《武江区防控指挥办关于请求解决集中隔

离点工作经费的请示》（综五-21-1240）上的批示精神，“由市卫

生健康局测算市级集中隔离点及相关防控资金，纳入年初预算编

制”，我局牵头组织武江区、浈江区和曲江区防控办认真测算，

并经隔离管理工作专班审核，2022 年我市市辖三区集中隔离医

学观察场所工作经费预计共需要 1600.74万元。为持续做好集中

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相关工作，确保市、区共建集中隔离点安全平

稳有序运作，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，现请求市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共建隔离点的规范改造、设施设备

添置、场所租金、日常运作的耗材器械消杀药品等费用以市、区

财政各 50%的比例承担，并请求同意将 2022 年我市市辖三区集

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市级财政承担的工作经费 800.37 万元列入

2022年年初部门预算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

- 3 -

附件：2022年韶关市市辖三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工作

费用预算

韶关市防控办隔离管理工作专班（代章）

2021年 11月 26日

（联系人：邓恺，联系电话：138263372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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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形式：不公开

韶关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9日印发

校对：法监科 邓 恺 （共印 3份）


	



